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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蔡宜芳
電話：（03）8242059
傳真：（03）8236149
電子信箱：pigfang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行購字第11402058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.工程會解釋函2.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 

(376550000A_1140205828_ATTACH1.pdf、376550000A_1140205828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有關各機關履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，因不可抗力因素致廠

商未能依契約履行者，其處理方式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情事屬履約事項，應由訂約機關依個案事實及契約約

定辦理。如有疑義或爭議，機關可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(下稱工程會)訂定之「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

作業辦法」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協助審查該疑義或爭議之處

理方式。

二、查工程會訂定之「採購契約要項」第49點載明：「機關及

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

事由，致未能依時履約者，得展延履約期限；不能履約

者，得免除契約責任。」

三、以工程會訂定之工程、財物採購契約範本為例（其他契約

範本亦有類似內容）：

(一)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3款第1目：「工程延期：1.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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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期限內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（且非可歸責於廠商），致

影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之進行，而需展延工期者，廠商

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後＿日內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

未載明者，為7日）通知機關，並於＿日內（由機關於招

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為45日）檢具事證，以書面向機

關申請展延工期。機關得審酌其情形後，以書面同意延

長履約期限，不計算逾期違約金。其事由未逾半日者，

以半日計；逾半日未達1日者，以1日計。(1)發生第17條

第5款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契約當事人之事故。……(10)

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，經機關認定者。」；第17

條第5款：「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

契約當事人之事由，致未能依時履約者，廠商得依第7條

第3款規定，申請延長履約期限；不能履約者，得免除契

約責任：……2.山崩、地震……或其他天然災害。

……13.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。」

(二)財物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5款第1目：「履約期限展延：

履約期限內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確非可歸責於廠商，

而需展延履約期限者，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＿日

內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為7日）通知機

關，並檢具事證，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履約期限。機

關得審酌其情形後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，不計算

逾期違約金。其事由未逾半日者，以半日計；逾半日未

達1日者，以1日計。(1)發生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故。

……(7)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，經機關認定者。」

第14條第5款：「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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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，致未能依時履約者，廠商得依

第7條第5款規定，申請延長履約期限；不能履約者，得

免除契約責任：……2.山崩、地震……或其他天然災

害。……13.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。」

四、各機關因「樺加沙颱風」及「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」而影

響政府採購契約履約者，請依個案契約約定及廠商之申

請，儘速辦理相關事宜。

五、另檢附工程會函釋(https://reurl.cc/lYqM0E)及「公共工

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」(https://lawweb.pcc.

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46785)供參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本縣各鄉鎮市公
所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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